
臺北市政府 106.10.05.  府訴三字第 10600166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訴 願 代 理 人　○○○律師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訴願人因違反警械使用條例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6年 2月 2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

300號裁處書及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一、關於 106年 2月 2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300號裁處書部分，訴願不受理。

二、關於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部分，訴願駁回。

　　事實

一、內政部警政署（下稱警政署）據媒體報導「20煞毆不倒　電擊槍電趴男」，以民國（下

　　同） 103年 11月 10日警署行字第 1030167399號函請原處分機關調閱上述報導鬥毆事件

事

　　發地遺留之電擊探針卡匣或被害人身上之電擊探針等資料，並向警械許可製造廠商○○

　　有限公司（下稱○○公司）查明是否為該公司所製造 Raysun X-1型電擊器，及清查經內

　　政部許可經營○○公司電擊器經銷業務之訴願人售賣該電擊器之情形等。原處分機關遂

　　請其所屬機關派員實施查訪，嗣訴願人代表人於 104年 9月 8日原處分機關所屬中正第一

　　分局（下稱中正一分局）查訪時表示，103年 2月至 10月間○○公司負責人○○生病，故

　　由訴願人派員組製警械製售月報表 7筆外銷紀錄之 Raysun　X-1型電擊器，且其係經○○

　　公司負責人○○允許，待系爭電擊器組製完成，再由○○公司於警械製造輸出申請書之

　　製造廠商欄用印，訴願人於申請廠商欄用印後申請外銷。案經警政署審認○○公司及訴

　　願人上開行為係未事前送經原處分機關核准而製造電擊器，業已違反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第 3條第 7項規定，是以 104年 12月 22日警署行字第 1040187328號函請

原處

　　分機關依上開辦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通知○○公司限期改善，如逾期仍未改善，廢止

　　其警械製造許可資格，另該函並認定訴願人未經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組裝上

　　開辦法所定警械，已屬非法製造，原應予以沒入，然現該 7筆未經許可製造之系爭電擊



　　器業經訴願人輸出販售，致未能依法裁處沒入，為避免訴願人藉由事前處置企圖脫免沒

　　入之處罰，而取得不法利益，是請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罰法第 23條規定，裁處沒入訴願人

　　售賣系爭電擊器當時之價額。

二、嗣原處分機關為查證訴願人將該 7筆未經許可製造之系爭電擊器輸出販售情形，爰以 10

　　5年 4月 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531132300號函請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查詢訴願人於 103年 2

月至

　　10月間申請輸出國外之通關出口報單及詳細出口貨物文件資料。案經原處分機關逐一比

　　對出口方式、報關日期、買方名稱（國家）及貨品分類號列（貨名）等 278筆資料，僅

　　證實訴願人有 4筆輸出國外資料（1、警政署 103年 2月 21日警署行字第 1030060772號函

，

　　同意訴願人外銷 600枝至安哥拉國；2、警政署 103年 5月 22日警署行字第 1030096852

號

　　函，同意訴願人外銷 1枝至沙烏地阿拉伯國； 3、警政署 103年 7月 11日警署行字第

10301

　　16891號函，同意訴願人外銷 30枝至越南國；4、警政署 103年 7月 11日警署行字第

103011

　　6892號函，同意訴願人外銷 300枝至安哥拉國）可供稽核。原處分機關復依行政程序法

　　第 39條規定，以 106年 2月 6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000號函檢附同日陳述意見通知書

通

　　知訴願人於文到 15日內，就上開原處分機關查知事項提出陳述意見書，並經訴願人提出

　　陳述意見書面資料予原處分機關後，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售賣非法製造之警械，違反

　　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依行政罰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及訴願人輸出國外之上

述

　　4 筆通關資料，參考報關日新臺幣兌美元銀行間成交之收盤匯率折算沒入售賣價額，以

　　106年 2月 2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300號裁處書，裁處沒入該警械之價額新臺幣（下

　　同） 658萬 2,613元。上開裁處書於 106年 3月 1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6年 3月 29

日經

　　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嗣原處分機關以部分項目外匯市場美金匯率計算出入，

　　爰以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更正本件沒入價額為 658萬 2,651

元，

　　餘同前裁處書。訴願人仍不服，於 106年 5月 12日及 7月 13日補充訴願理由及追加不服

原

　　處分機關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壹、關於 106年 2月 2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300號裁處書部分：

一、按訴願法第 1條第 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 77條第 6款規定：「訴願事件有

　　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二、查本件經原處分機關重新審查後，以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通

知

　　訴願人，原裁處書部分項目外匯市場美金匯率計算出入，爰更正本件沒入價額為 658萬 2

　　,651元，餘同原裁處書。查上開變更處分函具撤銷原裁處書而另為處分之性質。準此，

　　106年 2月 2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300號裁處書已不存在，訴願之標的即已消失，揆

　　諸前揭規定，此部分自無訴願之必要。

貳、關於 106年 4月 1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647800號函部分：

一、按行政罰法第 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

　　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第 18條第 1項規定：「裁處罰

　　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

　　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 23條第 1項規定：「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或

　　前條物之所有人於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分、使用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

　　沒入其物之價額；其致物之價值減損者，得裁處沒入其物及減損之差額。」第 27條第 1

　　項及第 2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三年期間之經過而消滅。」「前項期間，自違

　　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

　　」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23條規定：「沒入，與其他處罰併宣告之。但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得單獨宣告沒入：一、免除其他處罰者。二、行為人逃逸者。三、查禁物。」第 31條

　　規定：「違反本法行為，逾二個月者，警察機關不得訊問、處罰，並不得移送法院。前

　　項期間，自違反本法行為成立之日起算。但其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自行為終了

　　之日起算。」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及第 2項規定：「有左列各款行為之一者，處三日以

下

　　拘留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鍰：......八、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經主管

　　機關公告查禁之器械者。」「前項第七款、第八款，其情節重大或再次違反者，處或併

　　處停止營業或勒令歇業。」

　　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規定：「警械非經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不得定製、售

　　賣或持有，違者由警察機關沒入。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前項許可定製、售賣

　　或持有之警械種類規格、許可條件、許可之申請、審查、註銷、撤銷或廢止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2條規定：「本辦法規定得申請許可定製、售賣、持

　　有之警械以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為限。前項警械之許可，

　　內政部（以下簡稱本部）得授權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警政署）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辦理。本辦法所稱廠商以公司為限。」第 3條第 1項及第 7項規定：「申請製

　　造、售賣警棍、警銬、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之廠商，應檢附下列文件經

　　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層報本部許可......。」「製造、售賣電氣警棍（棒）（

　　電擊器）防暴網前，應逐次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核准。」第 4條第 1項規定

　　：「完成前條程序之廠商，申請輸出警棍、警銬，應檢附下列文件向直轄市、縣（市）

　　政府警察局申請核准......。」第 6條規定：「完成第三條程序之廠商，製造警棍、警

　　銬或電氣警棍（棒）（電擊器）、防暴網應逐一打造廠商名稱及編號，並不得超量製造

　　及非法推銷。前項廠商應詳細記載警械製造數量及出售對象，於每月十日前填具上月製

　　售月報表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轉報警政署備查。」第 14條規定：「違反第

　　三條第六項、第七項、第四條至第六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或第十二條，經通知

　　限期改善，逾期仍未改善者，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照。經撤銷或廢止之許可製造

　　、售賣廠商及其負責人，五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經撤銷、廢止許可或註銷警械執照者

　　，其所有或保管之警械應自行銷毀，並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監毀。」

　　法務部 106年 5月 24日法制字第 10602508650號函釋：「......行政罰法所稱行政罰，

乃

　　指對於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為而不屬刑罰或懲戒罰之裁罰性不利處分......。」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本文、第 4條第 1項本文、第 3項及第

6條

　　　　明文其主管機關為警政署，而裁處書事實欄記載，案經警政署認定，故原處分機關

　　　　並無事務管轄權限。

　（二）訴願人並非警械製造商亦無自行組裝之事實，而係於取得警政署核准外銷出口之行

　　　　政處分後才銷售國外廠商，故不應將合法輸出之售價全額直接裁處巨額罰鍰，至於

　　　　派員至○○公司拆解或組裝之行為僅為測試或驗收產品。

　（三）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但書、司法院 81年 2月 22日廳二字第 178號函釋及

法務

　　　　部 81年 6月 12日法律字第 08668號函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

係特

　　　　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否則即屬裁量濫用，又內政部網站常見問答資料亦揭示，



　　　　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警械，違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而系

　　　　爭處分於 106年 3月 1日送達於訴願人，並以訴願人於 103年 2月至 10月間有非法

製造

　　　　警械為裁罰理由，惟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1條規定，本件裁處已逾 2個月裁處權時

　　　　效，而不得以最後輸出報關日期為計算。

　（四）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之沒入並非裁罰性不利處分而係單純不利處分，故無行政罰法

　　　　之適用，又該條例並未設有罰則，顯見其為內部規範，而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

　　　　理辦法規定，如違反該辦法者，依該辦法第 14條之規定應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改

　　　　善者，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照，而非逕予裁罰，況系爭裁處並未考量訴願人係

　　　　初犯且於案發後主動到案說明等行政罰法第 18條規定要素。

三、卷查原處分機關審查訴願人售賣非法製造之警械之事實，有警政署 103年 2月 21日警署行

　　字第 1030060772號、103年 5月 22日警署行字第 1030096852號、103年 7月 11日警署行

字第

　　1030116891號、第 1030116892號、103年 11月 10日警署行字第 1030167399號、103年

12月

　　31日警署行字第 10300188514號、104年 3月 16日警署行字第 1040070924號、104年 8

月 25

　　日警署行字第 1040138152號、104年 12月 22日警署行字第 1040187328號、 105年 1月

26日

　　警署行字第 1050049113號、105年 3月 23日警署行字第 1050069559號、原處分機關 104

年 1

　　1月 13日北市警行字第 10438098300號、105年 4月 7日北市警行字第 10531132300號、

105

　　年 5月 9日北市警行字第 10531418700號、106年 2月 6日北市警行字第 10630182000號

函、

　　中正一分局行政組 104年 9月 8日、9月 15日查訪表、中正一分局 104年 9月 24日查訪

紀錄表

　　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據以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辦法第 3條第 1項本文、第 4條第 1項本文、第 

3

　　項及第 6條明文其主管機關為警政署，而裁處書事實欄記載，案經警政署認定，故原處

　　分機關並無事務管轄權限；又其並非警械製造商亦無自行組裝之事實，而係於取得警政

　　署核准外銷出口之行政處分後才銷售國外廠商，故不應將合法輸出之售價全額直接裁處



　　巨額罰鍰，至於派員至○○公司拆解或組裝之行為僅為測試或驗收產品云云。經查：

　（一）按警械非經內政部或其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不得定製、售賣或持有，違者由警察

　　　　機關沒入，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定有明文，次按警械許可定製售賣持有管理

　　　　辦法第 2條規定，警械之許可，內政部得授權警政署或直轄市政府警察局辦理，是

　　　　該辦法之主管機關並不以警政署為限，又同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7項、第 4條第 1

項

　　　　及第 6條業將各地方政府警察局認定為該辦法之地方主管機關，本件原處分機關認

　　　　定訴願人係違反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依其規定之裁處沒入主管機關係警察

　　　　機關，而非以警政署為限，至他機關協助瞭解相關案件事實以供原處分機關之參考

　　　　或依據者，亦無變更管轄歸屬之問題。

　（二）又依中正一分局行政組 104年 9月 8日查訪表記載略以：「......姓名......○○○

　　　　.....我是○○有限公司負責人......問：103年 2月至 10月警械製售月報表 7筆外

銷

　　　　紀錄之 Raysun　X-1型電擊器本體製造廠商為何？答：在這段期間○○公司負責人

　　　　○○生病，就由本公司派員組製，且經○○公司負責人○○允許，該款項產品組製

　　　　完成，再由○○公司用印......。」中正一分局 104年 9月 24日查訪紀錄表記載略以

　　　　：「......姓名......○○○......問：上述 7筆 Raysun　X-1電擊器於何時？何地

　　　　製造？貴公司係派何人組製？組製零組件係何人提供？製造數量？答：上述 7筆 Ra

　　　　ysun X-1電擊器本體均於客戶分別下訂單後在○○......公司由我公司派人組裝，

　　　　零件部份（分），電池、外殼由我公司提供，本體部分由○○公司提供，依據訂單

　　　　數量組製。問：製造廠生產線由何人監造？曾參與生產線製造人員之姓名、聯絡方

　　　　式？答：由我本人及我公司員工○○○、○○○組製，○、○兩位員工目前仍在我

　　　　公司任職中......。」中正一分局行政組 104年 9月 15日查訪表記載略以：「......

　　　　姓名......○○......我目前是......○○公司......負責人。問：請問對於○○

　　　　科技在 103年 2月至 103年 10月期間電擊器出口外銷文件依警械使用條例申請用印

是

　　　　否為貴公司檢視並蓋章？答：是由本公司檢視及蓋章。問：請問在 103年 2月至 103

　　　　年 10月期間你是否知悉電擊器組裝是○○科技所完成？答：這段期間因為我本人身

　　　　體狀況不佳，常常要進出醫院所以沒有辦法在工廠監督製造，所以這段期間電擊器

　　　　組裝是由○○科技的人員利用我工廠的設備進行組裝，並由該公司的○姓負責人進

　　　　行監督製造......。」是依上開紀錄顯示，已足資認定訴願人確係未經內政部或其

　　　　授權之警察機關許可而有製造警械之行為。從而，該違規製造之系爭電擊器未據實

　　　　向主管機關陳報而輸出他國，自難認係屬合法輸出，況本件於受裁處沒入前，系爭



　　　　電擊器業已輸出販售國外，是原處分機關依行政罰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裁處訴願

　　　　人沒入其物價額之行政罰，訴願人主張裁處巨額罰鍰核屬誤解。另訴願人既有派員

　　　　自行組裝之行為，委難以測試或驗收產品等由而邀免責。

五、又訴願人主張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但書、司法院 81年 2月 22日廳二字第 178

號函

　　釋及法務部 81年 6月 12日法律字第 08668號函釋規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第 1項第

8款

　　係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否則即屬裁量濫用；復內政部網站常見問答資料亦揭示，

　　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警械，違者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而系爭處

　　分於 106年 3月 1日送達，並以其於 103年 2月至 10月間有非法製造警械為裁罰理由，

惟依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31條規定，本件裁處已逾 2個月裁處權時效，而不得以最後輸出報關

　　日期為計算；另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之沒入並非裁罰性不利處分而係單純不利處分，故

　　無行政罰法之適用，又該條例並未設有罰則，顯見其為內部規範；而警械許可定製售賣

　　持有管理辦法規定，如違反該辦法者，依該辦法第 14條之規定應通知限期改善，逾期未

　　改善者，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警械執照，而非逕予裁罰，況系爭裁處並未考量其係初犯且

　　於案發後主動到案說明等行政罰法第 18條規定要素云云。經查：

　（一）系爭處分認定訴願人違反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而自行組製申報輸出 Rays

　　　　un X-1電擊器，原應依該條例同條項規定沒入，惟因該電擊器業經輸出國外致無法

　　　　沒入，依行政罰法第 23條第 1項規定得沒入之物，受處罰者於受裁處沒入前予以處

　　　　分、使用或以他法致不能裁處沒入者，得裁處沒入其物之價額；是原處分機關爰依

　　　　上開規定裁處訴願人沒入其物價額之行政罰，並無違誤。又按行政罰法第 27條第 2

　　　　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

　　　　為之結果發生在後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本件訴願人之違規事實係未經許可製

　　　　造系爭電擊器且將之輸出販售，是於輸出後始得認為訴願人之違規行為終了，從而

　　　　本件裁處依行政罰法第 27條規定並無逾裁處權時效問題。

　（二）又訴願人所引司法院及法務部函釋，僅係相關機關就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規定應如

　　　　何解釋及查禁物之單獨宣告沒入有無社會秩序維護法時效規定適用表示之見解，與

　　　　本案情形不同，尚難據以作為本件應優先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之依據。至訴願人主

　　　　張內政部網站常見問答揭示之「......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規定......本部並於 81

　　　　年 4月 29日公告禁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違者依『社會秩序維護

　　　　法』處罰......」部分。惟查上開內政部網站常見問答資料並不得據以認定社會秩

　　　　序維護法當然優先於警械使用條例適用；又前揭內政部網站所載 81年 4月 29日公告



　　　　係指該部 81年 4月 29日台（81）內警字第 8170682號公告，該公告揭示：「主旨：

禁

　　　　止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規格表......』所

　　　　列器械，公告通知。依據：一、警械使用條例第 13條。二、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63條

　　　　第 1項第 8款及同條第 2項。公告事項：一、警察機關配備警械種類規格表之器械，

　　　　非經本部許可，不得製造、運輸、販賣、攜帶或公然陳列，如有違反，依法處罰。

　　　　二、任何人發現有違反本公告者，請隨時向警察機關檢舉。」該公告之內容並未認

　　　　定內政部認為社會秩序維護法當然優先於警械使用條例而為適用；復按行政罰法第

　　　　1 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該

　　　　法；是可認定沒入即係對於過去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為不屬刑罰或懲戒罰之裁罰性

　　　　不利處分，從而即有行政罰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此亦可徵諸行政罰法第 21條以下即

　　　　就沒入等處置設有規範自明。至訴願人主張警械使用條例為內部規範部分，查該條

　　　　例並非僅以警察人員事務有所規範，而亦針對警械等相關事務設有明文。

　（三）另依原處分機關答辯卷證所示，本件違規事實發生後，係由警政署以 103年 11月 10

　　　　日警署行字第 1030167399號函請原處分機關查辦報載社會事件所涉關係人（○○公

　　　　司及訴願人）等相關涉案情形，其後並由原處分機關所屬各分局派員對於各該關係

　　　　人進行多次訪談，而非如訴願人所稱係主動到案說明；又對於未經內政部或其授權

　　　　之警察機關許可而製造警械之行為，依警械使用條例第 14條第 1項規定即應予沒入

　　　　，該規定並未賦予原處分機關得考量違規行為人是否為初犯而得為部分沒入之處置

　　　　；且行政罰法第 18條第 1項係就裁處罰鍰規定時所應考量之要素，核與本件訴願人

　　　　故意違規製造系爭電擊器，並將之輸出國外致原處分機關無法裁處沒入之情形有異

　　　　。是訴願主張，委難採作對其有利之認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處訴願

　　　　人沒入售賣非法製造之警械價額 658萬 2,651元，並無不合，此部分原處分應予維持

。

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部分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部分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7條

　　第 6款及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柯　格　鐘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5　　　　　日

　　　　　　　　　　　　　　　　　　　　　　　　　　　　　　　　市長　柯文哲

　　　　　　　　　　　　　　　　　　　　　　　　　　　　　法務局局長　袁秀慧決行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

訟。（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


